办公室绿植租赁合同

甲方：     (承租方)
电话：
乙方：     (出租方)
电话：
甲方租用盆景及花草植物给乙方使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现就盆景及花草植物租用、摆放、养护一事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同期限：租用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合同内容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航天航空科技孵化产业园8楼。租用期内乙方应保证盆景和花草的清洁、新鲜、摆放美观，及时更换不符合要求的盆景和花草，并不定时调换盆景。
三、乙方责任与义务
1.按甲方要求进行绿化养护和植物租摆。并保证其品种、规格、花苗色泽、质量符合甲方要求，甲方以实际样品作为验收的依据。
2.保证所有花卉花型丰满，花色润泽。如有花苗凋谢、虫害等，须在当天内及时更换同规格同样品质的品种。
3.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完成植物摆放，须保持摆放的植物美观、无病虫害、无坏叶、叶面无灰尘，并每周至少一次派人进行维护，维护人数不少于1人。
4.乙方工作人员须遵守甲方的一切规章制度，不得进入与业务无关的区域，做与养护无关的事。
5.乙方工作人员在摆放植物及日常维护时应注意安全，不得损坏甲方设施，如有损害，则由乙方负责赔偿。
6.乙方工作人员在摆放植物时，应达到品种多样化，布局合理，有整体观赏效果。
7.合约期间，若乙方工作人员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由乙方负责赔偿。
四、甲方责任与义务
[bookmark: _GoBack]1.及时验收乙方的绿化养护及大厅植物租摆工作。
2.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款项。
3.临时新增或减少花木租摆，需提前3天通知乙方。
4.提供摆放花木场地及无偿提供水资源。
5.在合约期届满前六十天，甲方可书面通知乙方是否续约，乙方最迟在合约期满前三十天回复甲方是否续约。
五、花卉及绿化养护数量、价格和金额
1.大盆植物(120-150cm)  元/盆/月(含税价)共计50盆,小盆植物(30cm)  元/盆/月(含税价)共计4盆租赁费用为按月计价，实行综合单价包干，以上合计   元/年。
2.交货地点：甲方指定摆放场所。合同签订后3日内将所有植物免费摆放到甲方指定位置。
六、付款方式
1.花卉自摆放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费，花卉租摆费用根据乙方提供的种类、数量按季度结算。
2.货款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
3.乙方每收取甲方一笔款项的前提为双方对结算款项进行确认，且乙方按甲方要求向甲方开具同等金额的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直至乙方开具发票为止。
七、违约责任
1.若乙方未按甲方要求的时间、质量标准提供植物，或乙方未遵守相关承诺，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通知后立即进行整改，经整改仍然不符合甲方要求或乙方存在其他违约行为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乙方自收到解除合同的通知后2日内撤场。
2.双方如单方面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或因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同导致对方解除合同时，应向对方支付未履行部分款项总金额的百分之三十作为违约金。
3.乙方未派专人不定时到甲方现场完成维护工作，扣除租赁费500元作为违约金。
4.乙方工作人员在维护时不能因任何原因将原有造型打乱，否则须在二天内及时更换同规格、品种。
5.乙方提供的花卉样品达不到甲方的要求或者提供的花卉低于样品的标准时，乙方应进行整改至达到甲方要求。
6.甲方如果未按时向乙方支付花卉款，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未付款金额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该项违约金以当期未付款金额的3%为限，以上情况连续出现三次，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八、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及其他约定事项
1.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或第三方利益受到损害时，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甲方因此承担赔偿责任的，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
2.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的赔偿金、违约金等款项，甲方均有权从应付未付款中直接予以扣除，乙方对此表示认可。
3.任何情况下，任何通知、信件、要求和关于本合同的信息(以下称“通知”)应以约定方式做出。如果任何通知以传真方式、QQ、电子邮件发出的，以系统提示成功发出日期为收悉日；通过专人送达的，接收人签收之日应视为送达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方式或快递方式送达的，通知发出后的第三个日历天应被视为送达日，实际签收日比前述日期早的，以签收日为准。通知应被送至本合同所列地址，任何一方若变更该信息，必须提前七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对方按未变更的信息发出的任何通知均视为已送达。
甲方相关收件信息：
传真号：
邮箱号：
收件地址：
4.本合同在执行中如有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本合同一式肆份，乙方壹份，甲方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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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签约代表人：
地址：
日期：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乙方：
签约代表人：
日期：
地址：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